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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調查紀要 

1.1 事故事件摘要 

111 年 7 月 27 日臺灣鐵路管理局(以下簡稱臺鐵局)第 7556 次列車晚間

欲進入宜蘭站 3 股道時，於第 2 月臺末端撞擊欲穿越軌道至第 4 股道之第

7557 次列車接班司機員。 

其後鐵路警察到達現場，被撞司機員由車下移出搶救時已明顯死亡，經

警方蒐證報請檢察官同意放行後，路線恢復正常行車。 

1.2 調查依據 

一、 鐵路法第 56 條之 6 第 2 項 

非屬運輸事故調查法所認定重大運輸事故之行車事故及異常事件，交

通部鐵道局認有必要者，得就其事實及原因進行調查。 

二、 交通部鐵道局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小組作業要點第五條 

調查小組調查行車事故事件之方式，以審查會議為主，必要時得針對個

案辦理專案調查： 

一、審查會議：以每二個月召開乙次為原則，必要時得臨時召開，由本

局局長擔任主席，邀集委員審查行車事故事件之調查結果及審議

違失事項。鐵路機構應列席報告行車事故事件發生經過及原因，並

接受委員詢問；其經本局辦理專案調查之行車事故事件，由本局報

告之。 

二、專案調查：由本局進行調查，並將調查結果提報審查會議，本局得

視個案需要，選派委員或聘請專案委員若干人參與。 

本事故事件調查依據交通部鐵道局(以下簡稱本局)鐵路行車事故事件

調查作業要點第五條，以審查會議方式進行。 

  



 

2 
 

1.3 調查過程 

111 年 7 月 27 日 

20 時 50 分臺鐵局內部進行初報，其後本局鐵

路行車事故事件及運轉變更通報系統接獲通

知。 

111 年 7 月 29 日 

本局函發公安通告，請各鐵路機構提升行車安

全與保障員工職場工作安全，全面檢視並加強

落實標準作業程序之執行。 

112 年 1 月 7 日 

本局召開鐵路行車事故調查第 3 次會議，臺鐵

局列席報告發生經過及原因，會議審查調查結

果及審議違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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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事故事件發生與經過 

2.1 事故事件說明 

111 年 7 月 27 日臺鐵局第 7556 次列車(五堵貨場~花蓮、貨物列車)，

20：30 欲進入宜蘭站 3 股道時，於第 2 月臺末端撞擊欲穿越軌道至停於第

4 股道之第 7557 次列車接班司機員。 

第 7556 次列車尾部停於宜蘭站北邊軌道電路(OS)區間，列車前部停於

第 2 月臺北側，通報後調度員令宜蘭四城間以西線單線行車。20：35 鐵路

警察到達現場，21：20 臺鐵局本部接獲通報該被撞司機員已由車下移出搶

救且明顯死亡。21：24 經鐵路警察蒐證，報請檢察官同意放行後，21：27

第 7556 次列車進入宜蘭站 3 股道，路線恢復雙線行車；事故站場(宜蘭站)

示意圖如圖 2-1。 

 

圖 2-1 事故站場(宜蘭站)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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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事故事件發生及處置過程 

時間 事故事件發生及處置情形 

20：20 第 7557 次列車進入宜蘭站內 4 股道停車交接班。 

20：30 

第 7556 次列車欲進入宜蘭站 3 股道，於第 2 月臺末端撞擊

欲穿越軌道至停於第 4 股道之第 7557 次列車接班司機

員。 

20：35 鐵路警察到達現場。 

21：20 臺鐵局本部接獲通報，該被撞司機員救出時明顯死亡。 

21：24 經鐵路警察蒐證號，報請檢察官同意放行列車。 

21：27 第 7556 次列車進入宜蘭站 3 股道，路線恢復雙線行車。 

 

2.3 事故事件影響 

一、人員傷亡：臺鐵局從業人員 1 人死亡。 

二、設備受損：無。 

三、運轉延誤：248/38 分、4240/3 分、448/14 分、4046/34 分、4238/10 分、

247/13 分、445/3 分，共計 7 列/115 分/旅客約 935 人。 

  



 

5 
 

參、 事實發現 

3.1 環境 

一、 天候 

依據中央氣象局宜蘭測站資料，7 月 27 日 20 時之氣溫為 28.7℃，降水

量為 0.0 公厘。 

二、 事故事件現場環境 

事故事件地點位於宜蘭站，屬臺鐵局宜蘭線路段。 

表 3-1 事故事件現場環境表 

路線坡度 1.2 ‰，列車行進方向下坡 

曲線半徑 無(直線) 

路段型態 平面 

周邊環境 車站 

鐵路設施及圍籬之設置 有圍籬，有監視器 

其他 - 

 

3.2 軌道 

本次事故事件區間軌道，與發生原因無相關。 

3.3 號誌 

本次事故事件區間號誌，與發生原因無相關。 

3.4 機車車輛 

本次事故事件機車車輛，與發生原因無相關。 

3.5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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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556 次車學習司機員邱○文與司機員潘○昌（臺鐵局宜蘭機務分段

92 年 3 月到職，94 年 11 月起擔任司機員，執行駕駛工作約 16 年 9 個月），

當日乘務範圍為七堵~宜蘭站，學習司機員工作證與司機員駕駛執照如附件

1。 

3.6 規章與程序 

依據臺鐵局「乘務員值勤(司機員上班勤務)流程」，運轉副主任觀察報

到司機員精神狀態、服裝儀容，核對時間、駕駛執照，執行司機員血壓值量

測及勤前酒精測。其後，司機員領取工作班報單、時刻表、ATP 隨身碟等必

要物件，查核 ATP 停靠站、確認臨時公告、慢行斷電封鎖、簽閱工作班注

意事項與勤前教育內容。確認上述資訊無誤並填寫工作報告單及號誌記錄

簿完畢後，交由運轉副主任核閱確認完畢，完成司機員報到手續，使得前往

指定地點出車；司機員依規章報到無異常，惟並無訂定司機員在站交接班之

程序。 

3.7 其他 

依列車運行計畫，第 7556 次為貨物列車，機車車號 R174 與後方貨車

合計 15 輛共 752 噸，由五堵貨場始發開往花蓮站。 

發生事故路段速限 39 km/hr，事發時車速 35 km/hr，7556 次由潘姓司

機員指導，邱姓學習司機員駕駛，發現有人穿越股道後，立即鳴笛示警並緊

急煞車但仍發生撞擊，司機員隨即發出通報並停車查看，事故車速表如圖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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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事故車速表截圖 

 

臺鐵局列車運轉以客運為主，貨物列車多半停於非鄰靠月臺股道，司機

員需跨越軌(股)道值勤；運轉中亦常待避客運列車，即便為固定車次，運轉

時分有常態性落差。兩名司機員應於當日 20：30 在宜蘭站第 4 股道接班固

定貨物列車 7557 次至五堵貨場。兩名司機員從宜蘭機務分段運轉室出發，

經安全走道至宜蘭站第二月台北端，其中一名司機已先行跨越第 3 股道至

7557 次車上預先為操作準備，後出發之另一名司機於跨越股道時，遭 7556

固定貨物列車車次，進站撞擊捲入月台縫隙不幸身故，事故過程示意圖如圖

3-2，事故現場照片如圖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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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事故過程示意圖 

 

 

圖 3-3 事故現場照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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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原因分析 

本章依據所蒐集之相關事實資料研析，經檢視軌道、號誌、機車車輛，

均與本次事件發生原因無相關，第 7557 次接班司機員跨越軌道執行站交接

為肇事主要因素。 

4.1 直接原因 

7557 次接班司機員於作業過程中遭 7556 貨物列車撞擊而死亡。 

4.2 間接原因 

鄰近軌道作業，未配置監視人員或警告裝置等措施；工作者夜間從事作

業，其工作場所照明不足。 

4.3 違失事項及處置 

軌道、號誌、機車車輛，均與本次事件發生原因無相關，事件係因第

7557 次接班司機員跨越軌道執行站交接；鐵路機構及相關人員並無違反相

關監理法規及鐵路機構規章規定之情事。 

4.4 監理及鐵路機構改善作為 

本案屬鐵路行車規則第 61 條規定之死傷事故，臺鐵局於 111 年 7 月 27

日事發後提交行車事故報告書(附件 2)於本局審查。 

111 年 7 月 29 日本局函發公安通告，請各鐵路機構注意提升行車安全

與保障員工職場工作安全，全面檢視並加強落實標準作業程序之執行(附件

3)。 

本局於 112 年 1 月 7 日辦理鐵路行車事故事件調查第 3 次會議(會議紀

錄如附件 4)，請臺鐵局出席說明發生經過、發生原因及改進作為； 

會中臺鐵局報告說明，改善作為： 

一、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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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加強勞安、運轉、指導幹部，針對乘務員上下班應走規劃之安全工

作步道的走動管理； 

(二) 上班報到勤前教育時，加強宣導跨越軌道相關規定； 

(三) 乘務員於宜蘭站施行動力車整備、站接或始發時，應先至宜蘭站行

車室確認列車車輛停放股道。如需跨越軌道時，應洽詢行車室以下

注意事項：確認欲跨越路線之股道無列車行駛後，始可跨越通行。

停留車輛非停靠月台，於下車前，應先以車上行車調度無線電詢問

行車室有無來車。需跨越股道時，下車前應指認呼喚確認左右無來

車，始可下車跨越通行。 

(四) 雙人乘務時如需跨越股道，應實行自護、互護，相互提醒，指認呼

喚，確認左右無來車始得通行。 

(五) 貨物列車於宜蘭站需站交接之列車，以停於有月台之股道為原則，

提供乘務員安全執行站交接。 

(六) 第二月台北端新增聯絡電話供乘務人員與車站行車室或機務段運

轉室聯繫。 

二、中期： 

(一) 第二月台末端增設進站警示燈，供臺鐵局局人員跨越軌道警示使

用。 

(二) 第二月台末端增設緩衝柵欄並加設警語，提醒相關人員進出月台時

注意來車狀況。 

三、長期：第二月台北端設置乘務員候車室(設置電話機)，供乘務人員站交

接使用。 

本局並於會議中提出應行改進事項，下章節將詳細說明，以利後續管制

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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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改進措施與建議 

本局根據前述事實發現及原因分析，提出 2 項應行改進事項及 2 項建

議事項，原則如下： 

一、應行改進事項：與事故原因直接關聯，且認有不符相關法令規定或鐵路

機構規章程序，或有影響營運、安全或服務之虞，應請鐵路機構改進者。 

二、建議事項：尚無違反法令規定或鐵路機構規章程序，及無影響營運、安

全或服務之虞，惟所提建議可提昇鐵路機構內部管理或服務品質者。 

5.1 應行改進事項 

一、請臺鐵局全面落實本案安全工作步道、勤前教育、站交接、停留車位停

靠月台之措施、自護、互護等改善作為，並訂定 SOP 以供依循。 

二、請臺鐵局加強「穿越軌道」紀律，並強化臺鐵局全體作業人員（含廠商）

教育訓練。 

5.2 建議事項 

一、建議臺鐵局滾動式檢討相關人員交接班事宜，應依職業安全衛生法及

臺鐵局勞工安全守則規定辦理。 

二、有關臺鐵局相關改善作為及教育訓練，建議通案性檢討，非單一個案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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